天津市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通知书

                                                                 津  申通字[    ]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我市的相关规定，凡在本市辖区内直接或间接向环境排放废水、废气、粉尘、恶臭、噪声和产生固体废物（不包括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的单位（包括工业企业、第三产业、个体工商户、畜禽养殖场、机关事业单位、建设施工单位、污水处理单位、固体废物专业处置单位），必须办理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手续，现要求你单位于2004年____月____日前到________环保局进行排污申报。

凡在规定期限内未办理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手续的，我局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申报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

________年____月____日
                                           (印章)        
注：此表一式两份，一份环境监察部门保存，一份交给排污单位。
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依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申报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二条规定：“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拥有的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并提供防治大气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的，可以根据不同情节，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条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并提供防治水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第三十八条规定：“拒报或者谎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的，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实行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五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一)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工业固体废物或者危险废物，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工业生产中因使用固定的设备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工业企业，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拥有的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的种类、数量以及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所发出的噪声值和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情况，并提供防治噪声污染的技术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拒报或者谎报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申报事项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